新增使用单位

施工单位做安装告知时，会遇到需要新增使用单位的情况，部分使用单位（例如：农业合作社）新增时，系统提示“新增使用单位失败，请联系系统管理员”，这种情况需要及时系统管理员协助新增。考虑资源分配及处理效率等因素，施工单位务必按照下列三个步骤操作。

需要提供的使用单位信息，请认真填写。
所在地区：宁波市          区               街道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办公所在详细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册所在地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手机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安全管理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安全管理员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 营业执照扫描件。
三、上述两个步骤完毕后，须将文件保存（word文件）并发送至下列邮箱（邮件主题填写所要新增的单位名称）：

1.nbstjy@163.com；

2.545800963@qq.com
注意：

所提供的信息必须是可“复制”、“粘贴”的文本，只发图片、扫描件的邮件一律不处理，望理解配合。

营业执照扫描件必须清晰可辨识。

使用单位新增成功后，系统管理员会邮箱回复。

